
表格 NS1 

 
公 司 註 冊 處 申請新股份證明書  
 

商 業 登 記 號 碼 

 
 
致： 

 
(公司名稱 ) 

 
1 申請人資料  
 

姓名   

      姓 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名 字  
 

地址   

 
身分    登記持有人    登記持有人的受讓人  

(請在適當空格內加上  號) 
 

 2 遺失了股份證明書的股份的詳情  
 

股份類別    

股份數目    

股份證明書編號    

該等股份的識別號碼   至    至   

最後錄得的成交價的日期    

最後錄得的每股成交價  $   $   

股份的最新總值  $   $   

有關股份的總值  $   
 
 
 
 
 
 

簽署 :    日期 :  
 申請人   
 
 
 
 指明編號 1/2023 (2023 年 12 月)  

 

 

  註 

2 



《 公 司 條 例 》 (第 622 章 ) 
第 163(1)條 規 定 的  

 

申 請 新 股 份 證 明 書  

 

填 表 須 知  —  表 格 NS1 
 
附 註  
 
1 .  如 上 市 公 司 股 份 的 股 份 證 明 書 已 遺 失 ， 合 資 格 人 士 可 向 該 公 司 申 請 新 股 份 證 明

書 。 本 表 格 是 用 以 提 出 此 項 申 請 。  
 

合 資 格 人 士 就 上 市 公 司 的 股 份 而 言 ， 指 —  
(a )   該 等 股 份 的 登 記 持 有 人 ； 或  
(b )   聲 稱 有 權 就 該 等 股 份 將 其 姓 名 或 名 稱 記 入 公 司 的 成 員 登 記 冊 內 的 人 。  

 
2.  (a )  請 述 明 股 份 的 類 別 ， 即 普 通 股 、 優 先 股 、 遞 延 股 或 其 他 類 別 。  
 

(b )  如 已 就 有 關 股 份 發 出 多 張 股 份證明書， 請 述 明 股 份證明書的 編 號 。 如 編 號

不 詳 ， 請 述 明 「 不 詳 」 。  
 
( c )  另 請 在 適 當 的 空 位 內 述 明 有 關 股 份 的 識 別 號 碼。如 號 碼 不 詳，請 述 明「 不

詳 」 。  
 

(d )  最 新 價 值 指 公 司 同 一 類 別 的 股 份 於 提 出 新 股 份 證 明 書 的 申 請 前，在 香 港 聯

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營 辦 的 證 券 市 場 最 後 錄 得 的 成 交 價 計 算 的 價 值。詳 情 請

參 閱 《 公 司 條 例 》 第 164(8)條 。  
 
(e )  請 把 各 類 股 份 的「 股 份 的 最 新 總 值 」相 加，並 將 總 和 填 寫 在「 有 關 股 份 的

總 值 」 一 欄 內 。  

商 業 登 記 號 碼  

3.  請 填 報 由 稅 務 局 轄 下 的 商 業 登 記 署 所 發 出 的 商 業 登 記 號 碼（ 即 商 業 登 記 證 號 碼

的 首 8 位 數 字 ） ， 「 -」 後 的 數 字 無 須 填 寫 。 於 2023 年 12 月 27 日 或 之 後 成

立 的 公 司，商 業 登 記 號 碼 亦 已 用 作 公 司 註 冊 處 所 發 出 的「 公 司 註 冊 證 明 書 」上

的 編 號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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